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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原料和包装材料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药科大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浙江省食

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北京工商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尚靖、谢国勇、刘吉华、贾晓斌、宋昕昊、仲辉、廖俊、袁莹莹、董亚蕾、张会亮、李启艳、

于海英、程巧鸳、何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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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化妆品用植物来源原料主要用于各类化妆品的配方研发与生产制造。由于植物来源原料成分复杂、

质量不一，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化妆品功效和消费者安全。制定统一技术要求，是实现行业规范化发展的

基本保障。化妆品用植物来源原料的质量安全，取决于对其来源、制备及加工全流程进行规范。目前，针

对化妆品用植物来源原料标准制定的技术要求尚相对空白。本文件的制定推动相关原料标准建立，促进

逐步构建系统且规范的化妆品标准体系。

本文件参考了国际通行的化妆品原料质量标准，并结合国内外有关化妆品风险控制的相关规定，对

化妆品用植物来源原料质量控制要素进行了明确，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求通则。本文件旨在为制定化妆

品用植物来源原料标准提供技术参考。

Ⅳ



1

YY/T 10002—2026

化妆品用植物来源原料技术要求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化妆品用植物来源原料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技术要求、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原则

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化妆品用植物来源原料标准的制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3808 植物提取物 术语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植物来源原料 plant origin ingredients
直接来源于植物，没有经过生物转化或化学修饰，未改变原有成分的化学结构，用于化妆品生产的

原料。

注：来源于藻类和高等真菌类的原料参照植物来源原料进行管理。

3. 2
特征性成分 characteristic component
能够区别于其他相似植物，能代表该植物来源并能用于定量控制或定性鉴别的一种或多种成分。

4 技术要求

4. 1 基本信息

应根据化妆品用植物来源原料的具体性质明确植物来源原料相关基本信息，如中文名称、拉丁学名、

使用部位、INCI名称、CAS号、产地、栽培或野生等。

4. 2 制备工艺简述

应对原料生产的主要工艺步骤、工艺参数等进行简要描述，可利用文字或流程图等形式。如植物提

取物应包括提取溶剂或助剂、提取过程中的温度、时长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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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原料质量控制

4. 3. 1 通则

根据原料特性选择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指标和检验方法。检验方法应参照相关要求，并以附录形式

明确。质量控制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指标。

4. 3. 2 感官指标

应明确原料的感官指标，如颜色、性状、气味等。

4. 3. 3 理化指标

根据原料的性质明确适宜的理化指标，如 pH、相对密度、水分、灰分、酸值、碘值等。

4. 3. 4 定性和定量指标

应根据原料本身特性设定相应的定性鉴别和定量控制指标，原料的特征性成分原则上应作为质量控

制的定性或定量指标之一。

4. 4 原料安全性控制

4. 4. 1 概述

根据不同植物原料的特性，设定相应的安全控制指标及检验方法。

4. 4. 2 微生物

应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4. 4. 3 重金属

应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或根据原料本身特性，充分考虑其在化妆品配方中的使用情

况，制定合理的重金属物质限值。

4. 4. 4 其他风险物质

应结合原料来源及制备工艺识别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物质，必要时在安全控制要求中设定相应的控

制指标。如农药残留、有害溶剂残留、内毒素等。

5 其他

5. 1 标签

原料标签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5. 2 包装、运输、贮存

产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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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原则性要求

植物来源原料，若其来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野生植物物种的，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

保护条例》及相关物种保护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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